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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项目服务内容、质量标准、技术要求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非诉类法律服务
1.合同及制度审查
（1）根据医院审计部门的要求，负责经济类合同的审查并出具律师意见。
（2）根据医院审计部门的要求，审查、拟定建设工程类合同并出具律师意见。
（3）根据医院审计部门的要求，审查、拟定各类合同并出具律师意见。
（4）根据医院的要求，负责临床试验类、教学科研及教学科研合作类合同的审查并出具律师意见。
（5）根据医院的要求，负责医院对外合作、新建医疗机构类合同的审查、拟定并出具律师意见。
（6）根据医院要求，为医院审查、修改、草拟院内各类规章制度。
（7）参与经济合同谈判。
2.医疗投诉和纠纷的处置 
（1）根据医患办公室转交的要求，协助医疗投诉和纠纷的处理。
（2）引导患者或家属通过合理、合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。
3.医疗（事故）鉴定处置
（1）代理医院参加各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：负责鉴定前院内讨论、鉴定会院内专家组织、鉴定陈述材料准备，并代表医院完成鉴定的相关程序并随同院内专家一起参加鉴定会。
（2）在医疗纠纷诉讼过程中，负责鉴定前院内讨论、鉴定会院内专家组织、鉴定陈述材料准备，并代表医院完成鉴定的相关程序并随同院内专家一起参加鉴定会。
4.统筹律师见证工作
（1）负责院内各科室的律师见证工作。统一预约安排律师见证的管理工作，负责解答双方与见证业务相关法律咨询，并在见证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律师见证书。
5.院内医疗安全风险防控
（1）按医院要求参加重点纠纷隐患病例的院内多科会诊工作，必要时协助主管医师与患者或家属进行病情及治疗措施的告知，参加术前谈话。
（2）负责院内法律培训工作。制定年度培训计划，培训内容以医患纠纷、医疗风险防范、医疗法律普及、医疗政策宣传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为主，高风险科室每年至少完成3次相应的法律知识培训。
（3）随时为临床提出的医疗法律问题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。
（4）协助医院处置涉医安全（隐患）事件和重大突发事件。
6.医学伦理事项的处置
（1）根据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要求，指派专业、专人参加伦理委员会会议，并出具意见。
（2）根据医院医务处、医患办公室、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或医院临床科室的要求，为医院解答、回复涉及医学伦理事项的问题，并出具书面意见。
7.业务科研能力
（1）具有医疗卫生立法及医学伦理研究的参与经验。
（2）具有丰富的各级各类涉医事法律课题的研究经验。
（3）具有丰富的针对涉医事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经验。
（二）诉讼类法律服务
1.代理医疗类诉讼纠纷案件的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和仲裁案件。
2.代理行政诉讼案件的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。
3.代理医院为原告、被告、上诉人、被上诉人或第三人的非医疗类诉讼或仲裁案件。
4.代理劳动仲裁案件。
（三）其他法律服务
1.根据医院的要求，为医院解答法律问题。
2.根据医院的要求，2小时内或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指派专人到场处理医院突发法律事件。
3.根据医院的要求，协助医院处置人事和劳动纠纷。
4.医务人员因医患纠纷导致生命健康受损，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、案件代理。
5.医务人员因医患矛盾、患方投诉导致被行政处罚、刑事公诉的，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、听证会代理、法律帮助、辩护。
6.医务人员或医务人员直系家属（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，为其提供免费咨询，依据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代理费或代书费等。 
7.根据国家涉医事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或涉医事政策的变化，或根据具体司法实践向医院主动出具律师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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